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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电子税务局登录认证相关功能变化的说明

为保障纳税人和缴费人（以下简称“纳税人”）的数据安全，防范用户信息

被盗用、冒用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对电子税务局登录方式进行了

优化升级，推出新版登录方式，该方式将原有使用企业密码登录方式优化为使

用个人设定的用户密码进行登录，并实现了一地注册、全国互认。新版登录方

式已于 2023 年 3 月 19 日 19:00 正式上线。现将有关功能变化情况说明如下：

一、登录版面优化

升级后的电子税务局新版登录页面为主页面，右上角设置“登录（旧版）”

入口。原电子税务局用户可自行选择新旧登录页面办理相关涉税事项。

二、新版登录说明

（一）“企业业务”（包括个体工商户）登录入口

新版登录方式企业业务入口，采用“账号密码”登录。登录时应输入“个人

用户密码”，如个人忘记是否已开户、忘记是否做过实名信息采集、忘记“个

人用户密码”等情形，需点击“忘记密码”，找回密码；如提示“该用户未注

册，请在自然人业务入口进行用户注册”，按照提示内容进行注册即可。

（二）“自然人业务”登录入口

新版登录界面，自然人业务登录入口支持通过证件号、手机号、用户名三种

方式作为账号录入，输入个人密码验证通过后，可选择短信验证或扫码验证（使

用“个人所得税”APP 或“吉林移动办税”APP），验证通过可登录办理个人业

务。

若忘记手机号码，可在登录界面选择“找回手机号码”按照提示重新添加手

机号码。

若忘记密码，可在登录界面选择“忘记密码”，输入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

选择短信验证或扫码验证（使用“个人所得税”APP 或“吉林移动办税”APP），

验证通过后设置新密码。

（三）“代理业务”登录入口

涉税服务人员现可通过代理业务入口登录为被代理企业办税缴费。涉税服务

专业机构在与被代理企业完成涉税专业服务协议信息采集后，可通过我的信息-

用户管理-委托办税管理，向被代理方发起涉税服务人员授权绑定。被代理方授

权绑定通过后，涉税服务人员即可通过“代理业务”入口登录输入代理机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本人证件号码（或手机号码、用户名）和个人用户密码，通

过后可选择短信验证或扫码验证（“个人所得税”APP 或“吉林移动办税”APP），

完成验证后选择被代理企业，即可进入电子税务局为其办理相关税费业务。涉

税服务人员登录后可在“账户中心”切换被代理企业，为其办理相关税费业务，

无需退出重新登录。

（四）“特定主体登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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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报验户、跨区税源登记纳税人请从新版企业业务“特定主体”入口登

录。其余纳税人从账号密码“快捷登录”入口登录。

（五）“扫码登录”入口

除密码登录方式外，新版登录方式还支持“吉林移动办税”APP 和“个人所

得税”APP 扫码登录。纳税人缴费人在网页版电子税务局登录窗口选择“扫码登

录”，在 APP 已登录状态下，可扫描登录界面上的二维码进行验证登录。

三、有关注意事项

（一）关于新用户注册

新版的企业业务（含个体工商户）登录入口支持已在电子税务局完成实名制

采集和自然人注册的办税人员登录办理企业税费业务。新版登录功能启用后，

新用户需到新版自然人业务入口进行注册，实现人企关联关系绑定后，方可办

理企业税费业务。

（二）关于人企关联关系

原有的电子税务局注册用户信息与人企关联关系已迁移至新版登录系统，新

版登录功能启用前已实名或已进行自然人开户的企业内涉税人员，新版或旧版

均可正常登录电子税务局办理涉税事项。

为维护企业账户安全，避免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用，企业与该企业绑定的法定

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办税员和代理人员（以下简称办税人员）登录后，请检

查人企关联关系。如有变化，可到电子税务局相关业务功能中进行变更。

（三）关于手机号码绑定

一个手机号码只能绑定一个人，同一手机号码登记多人的，升级后仅绑定最

近一次通过该手机号验证办理业务的人员，其他人员的手机号码将被置空。因

此，首次使用新版登录的用户，请优先选用个人证件号码和密码登录，若短信

验证环节手机号码为空，请选择扫码验证（使用“个人所得税”APP 或“吉林移

动办税”APP），验证通过后进入“账户中心”添加手机号码。也可在登录界面

选择“找回手机号码”重新添加自身手机号码。为了自身账户安全，请纳税人

和缴费人不要将自己的账户绑定他人手机号码。

如果纳税人、缴费人在使用电子税务局过程中遇到无法登录的情况，或对电

子税务局升级变化内容存在疑问，可以点击登录界面右上角的“帮助”查看操

作指引，或查看常见问题解答（详见附件），也可通过在线咨询、税企交流群、

办税服务厅、拨打 0431-12366 进行咨询或反馈意见建议。


